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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商务主管部门，各相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家政条例》）的

规定，为保障《家政条例》的有效实施，规范本市家政服务机构

家政上门服务证的办理、发放和管理等活动，市商务委制订了

《上海市家政上门服务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

2020年 4月 25日 

上海市家政上门服务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 

为进一步完善家政服务人员持证上门制度，根据《上海市家

政服务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

本市家政服务机构家政上门服务证（以下简称“上门服务

证”）的办理、发放和管理等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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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的上门服务证，是由家政服务机构发放、行业主

管部门监制，用于识别家政服务人员身份信息、从业信息，具有

可查询、追溯、评价功能的标识。 

第三条（部门职责） 

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监制上门服务证，明确样式、所载信息、

编码规则、有效期限等事项。 

市商务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，承担办证系统维护、信息

核验等工作，提供上门服务证制作、补办等服务。 

第四条（上门服务证办理） 

家政服务机构应当按照《上海市家政服务管理平台信息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（沪商规〔2020〕xx号）的规定，为家政服务人员进

行备案后，办理上门服务证；同时做好上门服务证管理和持证人

员培训、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（上门服务证制作） 

家政服务人员向家政服务机构提交上门服务证相关信息，家

政服务机构应当向上海市家政服务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家政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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